
7月17日，
库尔勒市中医
医 院（第 三 人
民 医 院）举 办
全国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揭牌
暨拜师仪式。

7月17日，库尔勒市中医医
院（第三人民医院）举办全国基层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揭
牌暨拜师仪式，旨在传承发展中
医药事业，发挥名老中医药专家
的学术引领和经验传承作用，加
强医院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

库尔勒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
关负责同志及库尔勒市中医医院
相关负责同志、托布力其乡卫生
院负责同志、全国基层名老中医
药专家及其传承弟子、库尔勒市
中医医院中层干部等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仪式上，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史强首先致辞，强调传承工
作室的成立，是医院党委推动中
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也是医院临床党支部将党建
与中医相融合，相互促进和发

展，有效践行“以人为本，弘扬中
医”党建政治品牌理念的体现，
同时发扬国粹精华。希望通过
工作室平台，让名老中医药专家
的宝贵经验得以系统传承，培养

更多优秀中医药人才。
随后，库尔勒市卫健委及

医院相关负责同志与名老中医
药专家阿里木江·乌斯曼、买买
提江·吾斯曼共同为传承工作
室揭牌。

在拜师环节，传承弟子们依
次上台向师父呈拜师帖、敬茶、
献花，并集体鞠躬致谢。师徒共
同宣读传承誓言，分享对中医传
承的感悟与期待。

库尔勒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翟振华对工
作室揭牌表示热烈祝贺，并寄
语年轻医师尊师学艺、传承医
德，要求医院加强学科建设。

举办此次揭牌暨拜师仪式，
是库尔勒市中医医院将党建工作
与业务发展深度融合的生动实
践，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推动中医
药事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为医
院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创造了
优良条件。工作室的成立，将有
力促进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推
动基层中医药事业迈向新高度。

下一步，医院党委将在库
尔勒市卫健委的指导和支持
下，持续深耕传承工作室建设，
推动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经
验的传承创新，携手为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文、图/孙雪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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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对网购的商品不满意，申请

七天无理由退货时却遭到商家
拒绝，怎么办？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一则案例，保护消费者
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

刘女士花 9.15 万元在某电
商平台购买某款型手镯。到货
后，因为手镯佩戴效果不佳，刘
女士在该网购平台上发起七天
无理由退货退款申请，退款金额
9.15万元。发出申请后，商家同
意退货，表示会安排指定物流企
业上门取件，并告知刘女士，为
保护产品安全，勿自行退回。令
人意外的是，商家收到货后却拒
绝退款。

“经验收，退回的产品有试
戴痕迹，有明显划痕，需要由珠

宝工艺师进一步评估，因为平台
退款有时间限制，我们先暂缓退
款。”商家如此答复，并将手镯寄
还刘女士。

“我在申请退货时已经拍摄
了手镯外圈的 360 度环绕视频
以及手镯两边开合位置的局部
视频，商家经确认后才同意了我
的退货申请。”刘女士说，自己在
退货过程中的全部操作均按照商
家的指引进行，退货时物流企业
由商家指定，运费由商家承担，物
流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取件时也对
商品进行了检查并拍照。商家以
手镯表面有划痕等损伤而影响二
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对此刘
女士不能接受，遂将商家诉至法
院，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涉案手镯是价格不菲的贵
重首饰。商家为此设定了明显

有别于普通网购商品退货流程
的标准和要求，其中的取件和运
输环节，更是由商家指定的、与
商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第三方
物流企业进行，运费由商家自行
承担，且商家的客服部门多次明
确指引刘女士“我们会安排物流
上门取件”“请勿自行退回”“我
们将给您发送退货短信链接，您
可点击预约物流上门取回商
品”，还告知刘女士先不要封箱，
以便企业上门取件时拍摄核验。

法院经审理认为，通过商家
一系列颇有针对性的安排，可以
确认商家对相关风险已具有较
为充分的认知，也试图确保贵重
首饰在退货运输中的风险尽量
处于己方可控的状态。商家设
置的退货流程，选择信赖的物流
企业来实施取件和运输，实质上

已将商家对风险的控制力渗透、
延伸到了取件和运输环节中。

商家以涉案手镯表面现存
的划痕等损伤会影响二次销售
为由拒绝退款。然而，商家并无
证据证明刘女士应对该损伤的
形成负责，也无证据证明涉案手
镯在被交付给物流企业时的安
置状态或表面性状存在明显瑕
疵。据此，法院判决商家退还刘
女士9.15万元。

“刘女士遵循商家指示完成
退货，其行为符合诚信原则；商
家未在验收时提出异议，事后拒
退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
官刘佳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在交
付时转移。本案中，商家明确指
定物流企业上门取件，并要求刘

女士不得自行退回。当物流工
作人员完成现场核验并接收商
品后，手镯的保管风险已转移至
商家。商家以“试戴痕迹”为由
拒绝退款，实质是将商品后续风
险转嫁消费者，违背风险转移的
法律原则。

“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旨在
破解网络交易的信息不对称困
局，但制度的生命力有赖于商
家、消费者的协同共筑。”刘佳提
醒，消费者需确认商品属于可退
货范围，保持商品完好，遵循商
家退货流程，并在 7日内发起申
请寄回，此外还需留存物流单
据等凭证。商家需明确退货流
程并主动告知消费者，及时验
收商品，当场提出瑕疵异议，合
理界定“商品完好”标准，履行退
款义务。 （据《人民日报》）

法治
2025年7月22日 星期二

编辑 毛成玲 美编 热娜古丽 校对 李瑞宏10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杨舒涵 整理

【案情】 哈密市民田某与
装修师傅杨某签订一份《防水
工程承包协议》。协议约定：杨
某以包工包料方式承接田某的
1500平方米防水工程，总价 10
万元，工期 10 天。合同签订
后，田某当场支付杨某 2 万元
定金。然而，到了约定的开工
日期，杨某却以材料涨价、工人
不足等理由拖延施工。田某多
次催促无果，并发现杨某未准
备施工材料，合同根本无法履
行。一怒之下，田某将杨某告
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并双倍
返还定金4万元。

【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
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
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
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自
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说法】“杨某在收取田某
支付的2万元定金后，并未按合

同约定的工期开始施工，导致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
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哈
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
长韩光兰介绍，田某与杨某签订
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田某主
张解除案涉合同的诉讼请求，符
合法律规定，案涉合同总标的额
为10万元，定金为2万元，未超
过法律规定的定金上限，所以田
某主张双倍返还定金4万元，符
合法律规定。

韩光兰表示，定金是合同
当事人一方以保证合同履行为
目的，于合同成立时或合同履
行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
一方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金
钱。定金对双方当事人均提供
了履行保障，若收受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定金存在最高限额，当事人约
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
标的额的20%，从而避免双方承
担过度惩罚的风险。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营商环境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是民法典中的基本原
则，双方签订合同后就应遵循诚
信原则，全面履行约定义务，否
则将会承担不利后果，提升交易
成本。”韩光兰呼吁，进行委托交
易时，双方应签订书面合同，明
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以便日后有据可依。在交易过
程中，保留相关聊天记录、转账
记录、合同等证据，以便发生纠
纷时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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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师傅收钱不干活被索赔双倍定金

网购商品退货遭拒，“商品完好”责任谁担

“时速 200 公里”——这条
发在朋友圈的视频没等到点赞，
却引来民警。

近日，乌什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国道
219线超速行驶，还发朋友圈炫
耀。视频里，车速表指针指向
200，窗外景物已成模糊残影。

民警当即调取事发路段公
共视频，很快锁定涉事车辆及驾
驶人约某。

7 月 5 日，约某被依法传唤
到案。“就是想试试到底能有多
快，觉得发朋友圈挺酷。”面对证
据，约某低下头，他坦言，当时光
顾着刺激，完全忘记国道上限速
100公里/小时。

“这样的速度，刹车距离比
正常车速长一倍还多，万一发
生交通事故，就是车毁人亡。”
民警对约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

约某驾驶小型轿车超速
100%，并在驾驶期间使用手机
拍摄，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 ，民 警 依 法 对 其 作 出 罚 款
2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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